
《申报》所见晚清招商局之账目公开

李 玉

(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作为账目公开的方式之一，晚清时期的轮船招商局定期在《申报》刊载年度账略，既包括公司

高管对于经营状况的报告，也包括会计账目，大致可以反映该局年度资产结构及运营绩效。《申报》对于招

商局此举予以支持，经常配发专评，检讨得失，体现了与招商局的良性互动，也增加了该局账目公开的社会

效果。虽然在账目公布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但该局对适应公司机制、实行“透明经营”之探索与努力

是不能否认的。
关键词: 晚清《申报》; 轮船招商局; 账目公开; 会计制度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605X( 2020) 02 －0036 －10

近些年来，关于中国近代的会计账册、簿据的研究渐有推进，但相关成果主要集中于合伙性质的

商业店铺、钱庄、票号，这与以徽商、晋商为中心的近代商帮史料，以及老字号店铺史料的大量整理出
版不无关系，而关于公司性企业的账目与会计研究则相对偏弱。在这方面，招商局会计史研究则早已
起步，由交通部财务会计局与中国交通会计学会组织编写的三册本《招商局会计史》( 人民交通出版
社 1994 年版) 将该局自 1872 年创办至 1992 年间的资产存量、业务绩效及核算方法进行了系统展示。
不过，《招商局会计史》仅能了解该局的会计制度与会计结构，反映该局会计制度社会性的内容较少，

这与其会计学研究的视角与立意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招商局创办之时就以“公司”进行定位，也
被后世学者认定为中国最早的公司制企业。就公司而言，在账目管理方面与合伙企业的显著区别之

一就是账目公开。招商局账目公开的方式与途径有多种，但作为晚清第一大报的《申报》则是一个重
要的平台，而且《申报》在披露相关信息之时，还有所评议，增加了账目公布的社会性。
《申报》是近代中国，至少是晚清时期第一华文大报，轮船招商局是这一时期最大的民族航运企

业，也是中国近代最早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两者均于 1872 年诞生，可谓“生来有缘”。在此后的发
展过程中，《申报》对于轮船招商局多所关注，频繁报道。其中，招商局晚清时期的年度账略大部分在
该报刊载，体现了该局向社会公布账目的程度，值得加以重视，相关研究无论对于招商局制度史抑或
经营史，还是《申报》办刊特色研究而言，均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一、《申报》对于招商局公布账略的报道与评述

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不仅标志着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发端，而且还有制度创新的意义，尤其是

在公司制度方面。近代以降，公司成为西方对华商战的“利制”，与西人的商品、船炮等“利器”一样，

受到国内有识之士越来越多的关注。李鸿章等人较早注意到“公司”制度的战略价值，开始在中国倡
办公司，轮船招商局是其嚆矢，在中国生产与经营制度上的地位非同一般，正如《申报》评论指出:

从来贸易至善之法，莫善于设立公司。盖富人以本求利之术，除置买田亩、房屋之外，余如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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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业、钱业以及各项生意，均非一人所能办，必待众力而后成也。用人少有不当，非徒利不能得，而且

本因以亏。至于设立公司，从未闻有此失也。
夫贸易可以设立公司者，其需本总在数百万与数十万也，故无论至富之家可以与分，即中下之产

亦可以与分。盖每股份出银多则千两，少则百两，必须数百十人以共集成。人至若此之众，其中必有

能公正不阿、精明办事者，众遂共举以司公司之事，则账目必清，诸事皆理。如今日中国所设立之轮船

招商局公司是也。①

说明，在时人看来，招商局就是一家可以集资合力办大事的“公司”。而这种不同于传统的经营

机制如何管理，怎样取信社会，方能收众擎易举之功，则更受人关注，于是“账目必清”与“账目公布”
就成为必然要求。在该局创办之初，《申报》就刊登了一份“读者来信”，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其文曰:

夫西人之合众设立公司，要在事无隐饰，所以能取信于人，而人亦乐于捐赀以买股份耳。今招商

轮船公局则效西法创立大举，亦意在广集众商，捐资入股耳。西人能以一年之盈亏布知大庭广众，招

商公局于西法亦步亦趋，于此独缄默而不言乎? 成败事难逆料，生意之盈绌岂不足为外人道也? 旗昌

轮船公司既以一年之折本三十余万布告于众，招商公局亦华人之轮船公司耳，何不亦以一年之贸易获

益与否，如西人聚议以清章［账］示与有股份者，俾人尽周知该公局之虚实也。②

可见，在时人看来，西方公司之所以受众人青睐，使其踊跃出资认股，就在于能够“取信于人”，其

要津之一就在于“能以一年之盈亏布知大庭广众”。既然轮船招商局亦系参照西法、募股集资创办而

成，就应像西方公司一样将账目“示与有股份者”。
《申报》的这一份“读者来信”有较大代表性，反映社会关于公司“透明经营”的关注。招商局在

这方面也并未滞后于时人的观念，该局不仅在公司规章中标有“公开账目”的条款，而且在实际操作

方面，将公开范围从“众股友”扩大到“全社会”。
该局从采购第一艘轮船“伊敦”号开始，就向社会公开交易情形，曾在《申报》登载了这样的“告

白”:

兹启者: 本局所买英公司行轮船一号，船名“伊敦”，计价英洋六万五千元，除扣回用英洋八百元，

实付英洋六万四千二百元，洋价作七钱八分五厘计，净付豆规银五万零三百九十七两，业于十月廿五

日交清，已有保安、怡和两行保险，于十月三十日装载货物，开往汕头。特此布闻。③

开始运营之后，“伊敦”号的航行收支多在《申报》登载，以为公告。例如 1872 年 12 月 10 日“自

汕头回沪，载来糖货等，计收水脚搭客洋一千零八十九元，即于十五日仍装米麦等货驶往汕头，计收水

脚规元七百三十九两五钱八分，搭客洋二百三十五元。”④12 月 24 日“自汕头回沪，载来货物，计收水

脚洋一千六百六十二元，即于二十九日仍装货驶往汕头，计收水脚规元九百十两零七钱七分，搭客洋

三百六十六元七角”。⑤ 1873 年 1 月 16 日“由汕头装货回申，计收水脚洋二千零十元零七角七分，又

搭客洋七十四元”。⑥

如果说前述公告近似“消息”的话，有的业务收支公告已经具有账略的雏形，例如该局 1873 年 2
月 24 日的公告这样写道:

本局“伊敦”轮船于上年十二月念一日由上海往宁波装货往香港，由香驶汕装货回申，谨将水力

搭客等银两开列于左:

计收: 由申去宁搭客洋二百三十八元五角，由宁装货往香港水力洋二千零七十三元一角，由汕装

货回申水力洋一千九百三十一元二角半，由汕到申搭客洋十五元，又补刊汕头永泰经收搭客规银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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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八两六钱二分六厘。
癸酉年正月二十七日①

一年经营期满，该局首次向社会公布年度账略，《申报》分两次将该账刊登之后，发表专门评论，

大加赞赏，其文曰:

轮船招商局第一年账略，本馆已备列前报，阅者自可细心察核，无俟赘言。然此局为华人自办轮

舶与西商争利之创举，亦为华人合股鸠银，以兴立大业之初桄，此局若能兴旺，则将来效西式设公司

者，将必接踵而起矣。赀愈集而愈厚，业愈拓而愈宏，以上裨富强之政，而下操赢缩之权，岂非盛事之

深可庆幸哉! 故该局虚实情形，实与大局维系，而为众所翘首跂踵愿闻其详者也。
况为公司之道，本宜胪列各情，宣示中外，使有股份者信其经营之有法，无股份者亦羡其账目之清

厘，则不必劝募而暗寓招徕矣。招商局深明此法，刊印上年账略□［一］书，本馆略为考核数端，以质

众览。②
次年，《申报》对于招商局公布的第二年账略，更加赞许。说明轮船招商局率先开中国公司向社

会公布账目之先河，不仅理念领先，而且技法高明，相关内容清楚，条分缕析，不仅可以看出该公司的
经营业绩，更反映出公司高管的管理思想与经营才干。

在招商局向社会公布的账略中，不仅有年度业务收支实数，而且包括企业发展规划。对于该局第
二年账略所发布的拓展方案，《申报》进行过如此评析:

账略又云，现拟添招股份将及四千，股份既众，集银必多。惟有添购轮船，方能日益兴隆。但轮船

日多，而口岸照旧。即无西船相争，亦不过己船平分其利，而生意仍无增益，况尚有西船乎? 故该局若

能另加口岸，则生意必能大有起色，该公司定可成中国第一大公司也。以后即添至千万股、万万股亦

可也。③
基于这样的分析，《申报》建议招商局乘机添股，广辟口岸，添设航线，增建码头，俾扩张生意，期

获更大利益。若“自限而不为”，则会错失机遇，《申报》和社会各界将“深为惜哉”。④该报还借鉴日本
的经营之道，“望招商局诸君采取刍荛，以广大其事业，勿仍以狭小而自囿。是不徒招商局独利其利，

即凡乘载轮船者，亦可共利其利，方不负李伯相设立此局之初心也已”。⑤ 说明“李中堂议立招商
局”⑥，并对其寄予厚望，在当时广为社会所知。

无论是公开账目，还是扩张股本，增加业务，都是为了使企业的经济效应和社会声誉不断扩大，实
现更大发展。正如《申报》评论所言:

然即以目前而论，每岁每股份分得利银分半，已属公司中之至平稳利益者也。有银者何不往与分

焉? 以博一己之厚利，并襄成该公司之盛举也。不但此也，倘日后利息果能年年如此，则股份转卖尚

可加增也，岂非该公司之大庆哉? 岂非与该公司股份者之大幸哉? 中国初设公司已能如此，可谓盛

矣，亦可谓能矣，愈以见中国何事不能如人? ⑦

作为公司，尤其是具有重要使命、重大价值的公司而言，其账目公开，已越出一个商业团体的边
界，而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公共信息”之一，产生超越本企业的社会示范效应与带动作用。《申报》
对此有过专论:

此局为中国公司创始之举，今观其第二年账略，所论情节透彻，条例显明，可为该公司得人之庆。
而与该公司股份者业已大获其利，其未与者亦可渐次附入，岂非民间以本求利之一大有益事哉? 若使

以后年年每股份无忧无虑、不问不闻，常得一分五厘之利，则民间之得利既厚，而国家之兴旺可待矣。
现在欧洲公司之举，业已大盛; 而中国始创有此一公司，但愿自今以往，再创煤矿公司、五金公司、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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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公司、各项制造公司，人所独力难成，皆集公司以举办可也。①
就连香港报纸也对招商局的作法大加赞赏，评论指出:“观招商公局之设，所有厘订章程，悉臻美

善，有利而无弊，则他如银肆、开矿、保险、制船，皆可以众力举之，将见众志成城，云集响臻，中国富强
之效可立而俟矣。”②

此后，《申报》一直是招商局发布账略的主要媒体，该报也持续予以关注。例如登载第六届账略
之际，特发表评论，为该局年度经营成绩之庆:“本届轮船招商局账略业已刊布，披阅之下欣悉连上届
统计结余规元二万一千一百三十三两二钱六分，并知本届派各股分利银仍按一分照算，从此蒸蒸日
上，大有起色，不独有股分诸君同深忭舞，即凡中国官商当亦额手称庆也。”③第七届账略刊登之后，
《申报》附加按语如下:

招商局第七届账略，本馆已陆续照登，详阅之余，知除各项开销及各股官利外，结余净存规元虽止

有一万七千九百余两，然归旗昌旧欠银二十万，拔还各户存款九万两零，提还山东海关银二万五千两，

各船成本又轻三十余万两，则统计此一届内实赚六十余万两，其获利计亦非薄，此虽由主局务者算无

遗策，办事认真，然亦由有股诸君能相与有成，俾得规模日廓也。本馆知其日有起色，因于论列之余，

复赘数语，以申欣幸之意云尔。④
由上可见，《申报》关注招商局的经营绩效，有不少从国家与社会角度考虑的成分，在该报看来，

“招商轮船局志在广大，每有实事之可见”⑤，该局的发展“不但民生所关，国体亦与维系也”。⑥ 因此，

局务日有起色，可令“志在富国者同欣赏也”。⑦

二、《申报》所见招商局账略大致结构

通过《申报》公布的招商局账略说明，可知该局每年结账之后，一般会将“各船生意盈亏、官商存
欠各款、添置折旧各账，胪列清册上下两本”，一方面呈请北南洋通商大臣查考，并咨送江津两海关备
核，同时分存上海、天津、汉口、福州、香港、广州、新加坡七局，以股东就近查览，再登诸报章，“供远省
有股诸公博采”。⑧

该局账略一般分为两部分，前为“会计报告”，后面为“会计账目”。其账目主体分为“综结”与
“彩结”。前者为资产负债明细，用于平衡账目，后者为收支损益，用于计算盈亏。招商局在 1928 年
之前采用的一直是传统的四柱式记账法，这也是中国传统会计手段之一。

在“会计报告”部分，招商局在早期一般会配有总办等人对年度经营状况的总体评价与分类说
明。例如唐廷枢等人如此陈述招商局第一年度业务概况:

本局奉李爵相奏明创设，自置轮船，分运漕米，招揽客货，诚所谓谋深虑远、利国便民之上策矣。
十一年冬，奉委朱云甫观察经办，十二年六月枢等蒙委斯局，重定章程，广招股份，上承大宪信任，重蒙

诸君见托，陆续附股。先在上海三马路地方买屋开设总局，除天津原有局栈外，又在牛庄、燕［烟］台、
福州、厦门、广州、香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以及外洋之长崎、横滨、神户、星［新］加坡、槟榔

屿、安南、吕宋等十九处，各设分局，往来揽载。嗣因原有“伊敦”“永清”“福星”“利运”四船不敷分

拨，信致英国，新造“和众”一船，并于闽省船政局承领“海镜”一船，又允拨“琛航”“大雅”两船，尚未

领回。枢等谨承宪示，恪守定章，兢兢业业，罔改［敢］懈怠。上年六月以来，正值运漕甫竣，专恃揽

载，枢等竭意经营，防维择要，今届六月底已值一年结总之期，核计练饷、股份共成本银六十万两，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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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余利，除“伊敦”一船亏折外，实得毛利十万余两，除去庄息、栈房、缴费、官利一分外，又贴还朱手折

项，尚有余利。此一年中，幸蒙宪庇，厚荷商情，深赖诸同人各尽心力，枢等从事于斯，不致辱命，惶悚

实深。然当创办之初，虽无从前原约之利，已得一分五厘左右，将来股份再多，轮船日益，口岸愈开愈

远，生意渐推渐广，不已有蒸蒸日上之势乎?①

可见唐廷枢等人将招商局一年多来的轮船定购、航线布设与资产结构进行了简述，他还将本年度
的业务收益情形总结于下:

本局生意初办时，各口水脚至低者每吨东洋四元，汉口四两，宁波两元半，天津每担六钱，汕头去

货二钱、回货四角，广东二钱或三钱。及枢等奉委之后，洋商并力相敌，甚至每吨东洋跌至二元或一元

半，汉口二两，宁波一元或半元，天津每担三钱或四钱，汕头去货一钱或钱二分，回货二角半，广东一角

半或一钱半。总而计之，所减不及六折。是前章所约可有三分利息，今未及半，职此故也。然枢等从

未抢迭，盖照此水脚，洋行得够开销，本局较彼节省，更可有盈无绌，所以各船用款按照前约之数，有减

无加，以此形彼，更无虑其如何减价也。且水脚既贱，究竟利归内地，本局得利虽少，而暗中已收无穷

之利。查自去年六月迄今结账，实余毛利银十万两有零，以六十万两成本计之，已有利一分五厘。无

如除去“伊敦”亏项，并庄息及津赈捐项，朱云甫观察折项共四万有零，是以官利一分之外，所余无几

矣。此后倘“伊敦”他用，津无赈捐，更能资本充裕，庄息无多。朱观察之折项年少一年，三年之后，毋

须再提。且西茶现已搭运二成，业经派友妥为照料，将来日渐增加，定可源源装运，生意愈好，各栈房

经费愈省，各船经大修之后亦毋庸时常停修，明年漕米已许加□，则以后之利定当日胜一日，较之创办

第一年，其丰厚固已不卜可知也。②

文中提到的“朱手折项”是招商局创办之初，朱其昂任总办之时的亏欠，约有四万余两。除去各
项开支，唐廷枢在会计报告中先说“尚有余利”，后又说“所余无几”，难免有所抵牾。但他对招商局发
展前景充满信心，认为“以后之利定当日胜一日”，以餍股东之心。

在第三届账略中，唐、徐二人向股东陈述了十个方面，分别如下:“股分官项开陈资本大数也”“新
旧轮船分派各埠规条也”“历年贸易声叙赢绌情形也”“本局轮船分设保险缘由也”“栈房、趸船添置
以资转运也”“本届账目均特详细结总也”“生意归并大局亟须筹划也”“既并之后办理应亟陈明也”
“收并价目低昂应陈公核也”和“嗣后生意把握应有权衡也”。招商局第三届账略在《申报》分七天登
出，内容较长，因为本年度内招商局兼并旗昌轮船公司，业务大增，需要向股东和社会交待的内容较
多。到第四届，总账较前更为“繁多”，招商局“特将股份、水脚细数酌简删缮，余俱按账登明”。③

在第五届账略中，招商局承上启下，对于年度业务情形作了概括介绍:

窃本局奉李爵相札饬接办垂五稔矣，每届账略情形历经详晰声叙，谅邀察及之。兹自上年七月起

至本年六月底止，共收揽载水脚银二百三十余万两，似亦竭尽招徕，而赢余厚获矣。乃开除缴费、股
利、款息外，仍不免有亏折，说者将疑其筹办未臻妥善欤? 然而有掣肘难施者，上年揭账以后，长江、宁
波水脚尚未与洋商订立和议，迨成议后，已属岁阑之际，半年损耗殊非浅鲜，有受亏莫喻者。九月初，

间奉运晋豫赈米，其时客商涌运各粮，共资灾济。本局船只不敷，另雇洋船协运，租费既多，又因时届

封河，即在大沽起货，夫车驳运贴费亦巨。更以漕米一项，上年雨水过多，米粒较为潮湿，斛量耗折，余

米无多，且于水脚项下，分提闽晋豫等三省赈捐，盖盈于彼者，绌于此，理势然也。至于自保船险原议

以今年正月起，每年提公积银十五万两，以备拨还官款之用，上年七月至今，所得保费除赔补“厚生”
船本外，尚存七万二千五百余两，以抵半年应存七万五千之数，不甚悬殊。其于“江长”一船，另行筹

款弥补，并将历年总分各局提出九五局用，除开销外，余款皆已归入公账，所有商股官利遵照奏案，分

给五厘，其余五厘存作续招新股。④

而在第六届账略中，招商局向股东及社会承诺“轮船号数及往来口岸极宜声明也”“生意情形据

04

安徽史学 2020 年第 2 期

①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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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声明也”“修理一项极宜声明也”“保险一项极宜声明也”“轮船价值极宜声明也”“后开各项极宜详
细声明也”。第七年账略则着重进行如下说明: 一、“局船如何分派行走极宜声明也”; 二、“经费一项
极宜声明，以免物议沸腾也”; 三、“各船情形极宜声明也”; 四、“各款账目极宜详细声明也”; 五、“本

局总理人员极宜声明也”。
随着业务的发展，招商局账目越来越繁杂，唐廷枢等人在公布账目时，尽量“将股份、水脚细数酌

简删缮”。① 盛宣怀担任督办之后，每届账略均在“综结”与“彩结”之前加一“节略”，内容较唐廷枢时
期简单。

唐廷枢等人不仅将招商局的资本与设备情况，以及“历年为难情形”②详细陈述，还就公司的一些
重要决策提出，听取股东意见，例如首届账略中写道:

本局六船均向洋商保险公司作保，以防不测，惟洋商未能照数保足，其余由局自保，所有自行保险

费一项，现入当年总账余利，或者提出存公，数年累积亦可成为巨款，伏候公议。③

唐廷枢就招商局自保船险经费的处理方案，借发布账目之机，征求股东意见，使账目公布的功能

更加丰富。惜因资料所限，未知结果若何。
毫无疑问，账略是对账目中的一些重要内容的说明或强调，有利于股东与社会各界的及时了解和

重视，例如第七届账略“局船如何分派行走极宜声明也”项下如此说道:

本局轮船长江、宁波生意，原与太古立有合同，天津、烟台、福州生意亦与怡和拟有价约，前届总结

业已声明。不料去年夏秋，怡和、太古两相争衡，太古先将向走营口、汕头之船改走津河，怡和后添

“公和”“福和”两船，常川江汉，遂将前定水脚减削，至局船亦不得不随市而减。幸赖我国商人顾全大

局，各口装货莫不恐后争先; 加之各局各船按照去年正月新章切己办法，虽本届少收水脚三十万两，而

彩结净余竟有六十七万余两之多，诚可为有股诸君道喜。
去届结账，尚欠旗昌二十六万两，又各户存款六十二万四千两有零; 本届总结只欠旗昌六万两，各

户存款只五十三万余两，又提还山东海关银二万五千两，三款合计，欠款已轻三十余万两。且前届船

价二百五十六万两，今届二百二十四万两，又轻成本三十余万两，此又可为有股诸君道喜。
本届账略还对招商局的资本结构进行了说明:

官款欠至九八规元一百九十万两之多，原因当年归并旗昌轮船公司时，蒙前两江制军沈奏明以官

款作股本，旋因各省大宪未允，势迫改为存项; 又值湖帮将旗昌旧股全行取回，遂至一时无法归款。现

在外欠将清，正当筹算归还，以省京外物议，以慰各省大宪之心。已蒙李傅相奏准，由今冬起，每年多

拨漕粮，并将运漕水脚分期提还官款，此固廷枢等之仔肩，亦系有股诸君之幸事。
负债日轻，该局的经营前景自然日趋光明，包括开辟远洋航线在内的各项规划次第展开:

外欠既属无几，官款又有指定之款可还，各口生意又已立稳根基，此时正宜开拓外洋生意，似未便

拘泥于一隅。况屡承北洋大臣李傅相、前两江沈制军、署两江吴制军，及现任南洋大臣刘制军面谕谆

谆，以开拓为念，枢等亦惟有按部就班，由小至大做去。论中国江海各口，本局现有之船亦暂可敷用，

惟开拓外洋生意似不可不备大船。去年秋间“和众”一船放往檀香山一次，虽无大利，亦可合算。本

年六月又复开往，顺道美国之金山，现已定造一大船，业经禀蒙李傅相题名“美富”，将可告竣，一俟

“和众”回华，便可接踵前去，想该路生意必可自立。须俟获有盈余，再行添船。④

作为一家企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经营中遇到的情况较为复杂，企业收益历年不一，盈余不多
的年度对于经营主管人员而言，也是一种压力与考验。从账略之中也可以反映出唐廷枢等招商局高

管的心路历程: 业务繁荣，效应丰厚，他们为股东喜，为企业庆; 企业经营困难之际，不免萌生退意。例
如第三届结账之时，唐廷枢、徐润这样向股东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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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第四年账略》，《申报》1877 年 10 月 20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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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期满，各局董事理宜按照局规第三条自退，另由众商公举承充，除津局董事宋达泉太守经已

自退，蒙李伯相批准饬知在案，又闽粤南洋各口总理陈茇南观察已奉委出洋外，其余董事或请留，或另

举，悉凭公议。谨将第三年经办各款，及进出各账汇核胪列十条，分晰奉告，希为鉴察。枢等自知办理

不善，遂至本届利息转不如前，才庸责重，恐负所托，应请诸君另举贤能接办，以符定章，不胜感佩待命

之至。①

唐廷枢等人的“辞职”请求虽然没有获准，但从中不难看出每年公布账略之时，实际上也是“考

验”招商局高管的重要时刻。也说明，《申报》所登招商局账略反映的信息远不止招商局的经营状况。
1904 年《公司律》颁布，中国公司账目管理有了专门的法律规定，诸如“董事局每年务须督率总办

或总司理人等将公司账目详细结算，造具报册，每年至少一次”;“董事结账时，应由查账人详细查核
一切账册，如无不合，查账人应于年结册上书明核对无讹字样，并签押作据”; 公司年报应载内容包

括: ( 一) 公司出入总账，( 二) 公司本年贸易情形节略，( 三) 公司本年赢亏之数，( 四) 董事局拟派利息

并发作公积之数，( 五) 公司股本及所存产业、货物，“以至人欠、欠人之数”。董事局造成年报，“应于

十五日前由总号分送众股东查核，并分存总号、分号，任凭众股东就阅”。此外，还对股东查账办法作
了规定。

不过，在具体的账目形式方面，清政府商部未作详细规定，所以轮船招商局在此后的账目公布方

面仍沿袭此前的办法，即先有“会计报告”，后有“会计账目”。例如第三十届账略，由总理杨士琦，会

办徐杰、顾肇煕、沈能虎、徐润，总董陈猷、唐德煕、施亦爵共同署名发布。在叙述了招商局一年来的资
产运营情况之后，不忘代招商局高管进行表态，其言曰:“人但知商局根蒂深固，而不知现银之窘几如

悬磬耳。士琦等谬承上宪委命之重、股商付托之雅，惟有率同在事员司兢兢惕励，以期无负而已。尚

祈有道君子匡我不逮，幸甚!”②

其后，招商局根据《公司律》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账目管理。“凡一切合同、契约、银钱、票据非经
董事会签字盖章，作为无效。仍于每星期常会布告周知。年终编结账略，送由正、副坐办禀部备案，刊

送股东。”③不过，《公司律》颁布之后，招商局股东开始了商办注册运动，股东登记、资产核查与股东

会议等方面的消息，成为《申报》对该局的关注重点，相形之下，账目在该报上公布的机会越来越少。
而招商局账目管理的重要性无疑一如既往。一则材料显示，1909 年清政府将招商局划归邮传部管辖
之后，北洋大臣将该局文卷六宗、月报册七十六本、年终册十四本、账略八本，移交邮传部。④ 尽管这

些移交的账目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悉，但也不难看出晚清招商局账目不仅要向社会公开，更向政府“公

开”，是后者监管的重要凭证。此前招商局年结账目等定期向各级官员报送，以备审查，清政府还会

派专员查账，也说明了这一点。

三、招商局账目公布的总体效果窥测

《申报》早期不仅关注招商局公布账目，也参与检讨该局所公布之账目，及时指出该局在账略发

布方面的“可议”之处。以第一届账略为例，《申报》指出:

该局所藉口以为善敌西人者，经费较洋商撙节也。吾乃不见其所减何款，使其实在撙节，则股份

人亦恐未得其益。盖章程言明总办得水脚每百中五两，以备总局使费，凡西商之经理火船者有少取于

此者矣，从无多取于此者也。且该局言明若能溢银，则各董事分二成，此西商所从未得过者。故招商

局经理之费实大于西人云”。⑤

《申报》馆对账略的其它部分“稽核之余，亦未免为之失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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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向社会公布之外，《申报》还对招商局对股东公布账目的情形有所关注。根据招商局有关章
程的规定，每届年终，股东当集会看账，并进行审议。例如第一年经营期满，招商局照章通告各股东来
局审查账目，其公告曰:

本局定章每届六月底结总，八月初一日按股分利。今届一年结总之期，除将办理情形及总账刊刻

分送外，务请在股诸公于八月初一日午刻至本总局看账议事，凭折取利。倘远在他省，即请就近赴各

分局看账，凭折支利。特此布闻。①
但是，实际结果，“届期亦未见有多人……大抵股份人皆散居于他处耳”②，该局遂将相关账册分

置各分局，任凭股东前往查核。第二年，招商局同样召集股东会，“惟有股份者，或系荣任在外，或系
行商于他埠，故实到者只有十五人。按公司规例，每当聚会之人，必有一人将各账口诵一过，俾大众闻
之。而是日股份人因所到者甚少，只将大账簿□［两］册详细查阅，已共有欣喜之色，故请不必朗诵，

便向总办道谢而散云”。③
再以第九年度的招商局股东会议为例，《申报》曾作如下报道:

轮船招商总局年例于九月初一日将此一年内进出各项刊成账略，邀有股诸君到局查览，其所列各

款如众以为可者仍之，众以为否者易之，此定章也。前日值第九年看账会议之期，总办唐景星、徐雨

之、张叔和、郑陶斋四观察，先期折柬速客。是日晚六点半钟，客齐至，约六七十人。本馆友人亦与其

列。爰登楼入座，时则酒肴递进，灯烛通明，每座前置账略一册，客皆取而阅之。阅既竣，唐君景星乃

向众言曰:“本局开设以来，今已九年，蒙诸君不弃菲材，推仆等总司其事，任大责重，时切冰渊。犹忆

倡办之初，外间誉者三而毁者七。其时事事棘手，仆等亦深恐陨越，以贻诸君羞。幸赖诸君子坚持定

力，复蒙李爵相卓识灼见，不为人言所摇惑，俾得次第展布，渐有就绪。近年以来，局务颇有起色，虽本

届较上年稍逊，然除官利、余利一切开销外，尚净余规元十三万有奇，江海共庆安澜，帆樯并无险事。
此皆有股诸君之鸿福也。惟生意能渐推渐广，斯利源乃愈浚愈深，本国江海各口，现俱揽载驶行，而外

洋各埠，酌理准情亦当开拓，故愚见拟再招股银一百万两，以便添置巨船，设立分局等用; 此系本局公

共之事，仆等虽有是见，诚恐未能周匝，诸君才大槃槃，尚乞匡我不逮，实为感盼。”唐君言毕，客皆起

答曰:“君言良是，想凡有股者必无异议。惟频年赖君等筹划，使局务蒸蒸日上，而我等得安享其利，

于心殊抱不安耳。”于是，四总办皆谦让未遑，各欣然举杯称贺。酒三巡，众乃商榷古今，纵谈风月，相

与闲话而散，盖时已十一点一刻矣。④
股东如此疏于审议，所谓的账目公布对于企业经营和公司管理的作用就大打折扣。
应该说，招商局等洋务企业创办者也都意识到公布账目，以取信于社会的重要性。唐廷枢等人曾

向社会郑重宣示:“立法公方能示信于天下，经久不紊，定章善斯可收效于恒长。”⑤严格账目管理，并
向股东与社会公布，无疑是招商局的“善章”之一，该局也力求不断完善。唐廷枢等人还以账目“呈
现”管理层的清白及其对公司的奉献，他曾如此表态:“惟任事以来，并未开领薪水，即各同事辛金，亦
皆撙节，涓滴归公。众股滥支未有分文，存细账之可稽，懔私心之滋愧。”⑥

但事实上，招商局账目管理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少问题，马良曾受托对该局进行了调查，指出其
“账目之弊，失之太浑”，不仅存在“有账无实”的情况，而且“每年结账又徒务虚名”。⑦ 时人对照西方
公司的作法，不无感叹:“泰西公司之账公而显，中国公司之账私而隐”。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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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唐廷枢之后，招商局的账目管理更现自郐以下之势。尤其是在盛宣怀管控时期，招商局的账目
弊端益甚。进入民国，招商局的会计腐败与账目混乱现象更趋严重，国民政府组织的清查整理招商局
委员会在其《报告书》中，列举了招商局总局会计制度与账目管理的九大弊病，包括“账目不备”“手续
简陋”“银洋不实”“稽核乖方”“账簿不当”“科目凌乱”“整理疏虞”“记账迟缓”，以及“单位不一”。①
同时查出招商局上海分局( 沪局) 账法的七大缺点: 即“系统紊乱”“货币纷杂”“手续疏漏”“制度不
宜”“簿名不当”“科目欠妥”“形式不佳”。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招商局的这些账目弊病，由来
已久。

在招商局内部，高管经常弄虚作假，“纷然划抵，究难取信。患在公私混乱，挪欠自如”。③ 光绪二
十五年( 1899 年) 有人弹劾盛宣怀督办招商局之际，弄虚作假，“将所得余利私拟假账，稍给商民股息
外，又复擅增股数，作为自己银股，任意添写股票”。④ 此事虽然被奉命查办的刚毅向朝廷敷衍过去，

但招商局账目混乱、高管借以营私舞弊的现象未闻有所好转。
实际上，账目问题也是洋务企业的“通病”之一。除了招商局，其他企业同样存在严重的账目之

弊。例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在 1887 年改组之时，曾有股东在《申报》刊出《在股含冤同人公启》，指揭公
司黑幕，其中写道:

上海机器织布局创于光绪六年，刊布章程内云: 各总办详细研究，逐项苛算，有利可图，必无疑义。
万一事机中辍，所收银两并息均由本局如数付还，丝毫不爽。以故入股者众。不料办非其人，侵耗稽

延，迄未开办。去年重议清理加本，刊告白于《申报》，称旧票三千股，估计地基、机器，共值银念一万

两，核计每股尚值七十两，议加三十两，作为新股一百两。至前次如何化耗，并无实账昭布，第云为郑

总办侵挪; 又云旧股票逾限不加股银，作为废纸，是与前议如数付还之说自相矛盾。⑤
此外，施宜铜矿、顺德铜矿等公司在股权清算之际，也均有不少股东指揭创办人贪挪股本、营私舞

弊，要求核实账目，公平分配，秉公了结，以维护股东权益。晚清《公司律》颁行之后，虽然关于公司账
目管理有了法律规范，但实践操作层面仍不无“假账”现象。进入民国之后，“假账”之风愈演愈烈。
例如汉冶萍公司在民国初年就发生过高管利用“假账”侵吞资产的案件。⑥ 有的官员前往官营企业检
查，明确提出要看企业的“真账”。⑦

事实上，中国近代公司的“假账”做法一直存在，某些时期甚至非常流行，成为业界常态。但是，

由于假账的极度隐匿性，致使外人窥视、识别难度较大，加上近代会计账目越来越复杂，非专业人士也
无从鉴识其详。甚至即使“公开做假”，也不易判别。凡此均揭示了公司账目史、会计史研究的难度。

结 语

只要有商业经营，必要产生收益或负债，从而引起资产的变化。这些变化，就会形成一本“账”。
若交易简单，则存于记忆，或可谓之“心账”，例如熟人之间的简单借贷，多为口头表达，没有必要记录
在案。但如果交易复杂，生产或经营流程较长，收付结构复杂，非心记、心算所能济事，则必然专门记
于簿、载于册，从而形成账目。但旧式经营理念之一就是“财不外露”，其账簿作用多为对内，以为店
主、铺东盘结之用。也有些账目，是交易双方当面订立，也称“眼同订立”，但这种对于当事人的公开，

只是极为有限的“局部公开”，或者“节点公开”，债权人很难得窥账册全貌或最新账目。债权人同时
“查账”，只有在店铺破产之后进行清算之时方有机会。而轮船招商局则从一开始就将对社会公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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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账目管理的方式之一，体现了一定的“财政公开”特色，这对中国旧式账目与会计思想无疑是一种
革命性的突破。

招商局之所以如此操作，与该局“仿西国公司之例”的创办动因与运营模式有直接关系。该局所
模仿的是对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股份有限公
司的制度要件之一就是股东以出资额为度，对于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但股东责任的有限，无疑会
增加债权人的风险，为防止股东以“有限责任”为借口逃避债务，以达保护债权人权益之目的，股份有
限公司必需向社会公布账目，俾债权人随时了解公司资产运营状态，一旦发现公司资不抵债，可以即
时提出破产申请，进行清算。作为投资者的股东，其意志在获利，自然希望公司良性经营，但股东人数
众多，且出资不一，不可能人人参与管理，于是产生委托代理经营制。出于监督与稽察的必要，公司经
理层也有必要定期向股东公布账目，因股东分布较广，借助媒体予以刊登，也是公司向股东公布账目
的渠道之一。

由此可以说，招商局在《申报》公布账目，实乃企业经营机制使然。该局创办者与管理层从一开
始也未发现对于改变“财不外露”传统经营思想的抵制。招商局的账目结构与披露方式在当时无疑
具有较大示范与引领作用，这也是《申报》对于该局公布账目之举颇多关注，且加以评论的原因之一。

也应看到，晚清时期没有标准的公司会计制度，在 1904 年《公司律》颁布之前，也缺乏公司向社
会公布账目的规范式文件，招商局不得不在沿用传统记账方法的基础上有所改革，以适应企业经营之
需。该局将“会计报告”与“会计账目”并置，既能将账的细目公开，又能对业务状况加以总结，既增加
读者对于该局账册“数目”管理的理解，又提升了该局账目表达的文化性。

轮船招商局记账采用的仍为旧式方法，然其账目形式，已与传统四柱记账法有所区别，不仅在于
容量扩大，内容丰富，而且已有一定的“复式”结构，虽然离现代借贷复式会计制度尚有一定差距，但
其过渡性特色则是非常明显的，在中国近代会计制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① 该局公布的账目虽然不
一定完善，账目公布的实际成效到底有多大，也还可以再加讨论，但该局在遵循公司经营机制、实行
“透明经营”方面的探索与努力是不能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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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ublic Accounts of the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Bureau Published in Shun Pao of Late Qing Dynasty
LI Yu

(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Ｒepublican China，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ethods of publicizing accounts，the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Bureau of late Qing dynasty
regularly published annual accounts in Shun Pao( 《申报》) ，including company executives’reports on operating conditions，as
well as accounting subjects，which could roughly reflect the annual asset structure and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Those actions
was supported by Shun Pao with often allocating special assessments，reviewing the gains and losses，reflecting the positive in-
teraction with the Bureau，and as a result，the social effect of the Bureau’s public account had been increased．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deficiencies and problems in the work of accounts publication，the Bureau’s exploration and efforts，for implemen-
ting the“transparent management”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ompany mechanism，could not be denied．

Key words: Shun Pao ( 《申报》) of late Qing dynasty;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Bureau; publication of accounts; ac-
coun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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